
为广泛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办学，引导和鼓励校内部门、学

院和个人多渠道引进办学资金，不断推动常州大学教育事业发

展，结合常州大学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凡通过合法途径成功引进社会资金捐赠的部门、

学院及个人均为奖励对象。

第二条 通过常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用于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所有到账捐赠资金均属

奖励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认定的捐赠资金是指海内外、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自愿无偿以现金、股权形式捐赠给学校的、用于学校教

育事业发展的捐赠。捐赠资金应符合相关规定，来源必须合法，

必须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且不附带任何政治目的及其他意

识形态倾向。

第四条 对于提供筹资信息、全程参与并负责资金到账的

部门、学院和个人，按下列比例进行奖励。

（一）引进捐赠资金为非限定用途的资金，或用于支持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冠名学校建筑、景

点、树木等，学校按到位资金总额 20-30％进行奖励（其中，

部门奖励 10%，学院奖励 20%，个人奖励 10%）。



（二）由协议约定限定性用途如以奖学金、助困金、奖教

金等引进的捐赠资金，对个人按到位资金总额 2％进行奖励。

（三）用于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实物捐赠，由学校基

金会秘书处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适

当进行奖励（总额不超过评估价 1%）。

（四）与部门工作职责相关的职务行为获得的捐赠，奖励

比例减半。如捐赠经费继续由捐赠人审批使用，则不予奖励。

（五）对提供筹资信息、但无全程参与的部门、学院和个

人，将根据捐赠到账资金总额适当予以奖励（不超过 1%）。

以上奖励金额列入学校基金会年度预算，并统筹使用。

第五条 非限定用途捐赠是指协议未载明用途的捐赠。其

他无法直接界定的捐赠类别由基金会秘书处审定。

第六条 学校设立捐赠奖励专项，列入基金会年度预算和

绩效工资总额。

第七条 每年 12 月基金会秘书处根据当年捐赠资金到账

情况，制定引进捐赠奖励初步方案，经参与引进捐赠工作的部

门、学院或个人确认核实，报基金会理事会和校长办公会审定

后发放奖励。



第八条 奖励给引进捐赠个人的奖金由个人支配，并自

行承担个人所得税。奖励给部门、学院的经费，由计划财务处

设立专门账户，由项目经费负责人审批后报销使用。

第九条 引进捐赠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由引进捐赠的部门、

学院或个人承担。拟引进捐赠到引进成功过程中，学校或基金

会有其它投入的，应扣除投入资金后再给予奖励。

第十条 拟引进捐赠的单位或个人负责拟捐赠方与受赠方

的联络工作，并参与捐赠协议及相关管理办法的起草与协商工

作。

第十一条 捐赠协议签订后，引进捐赠的部门、学院或个

人应配合受赠方落实捐赠的后续工作。

第十二条 引进捐赠资金分年度到位的，须分年度办理申

请奖励手续。

第十三条 来源于中央、地方财政或相关行政部门的捐赠

或支持资金不予奖励。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常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负责

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